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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认证申请书
	申请组织信息
	组织名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认证联络人信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法人代表信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申请认证基本信息

	申请认证标准
	□DB15/T 1700.1-2019《“蒙”字标认证通用要求 农业生产加工领域》
□DB15/T 1700.2—2025《 “蒙”字标 认证通用要求 工业产品领域》
□“蒙”字标认证产品标准                                 
□CTS/CHTC 0008-2020富硒产品认证技术规范（CHTC备案富硒认证）  
□RB/T 138-2023富硒产品认证技术规范
□江西绿色生态认证                        
□新疆品质认证                                

	申请认证产品
	

	组织形式
	□行政组织  □公司  □公司+农户  □农户

	申请认证类别
	□种植业    □野生采集    □食用菌     □畜禽养殖    □食品加工 

	行政许可情况
	□取得SC证        □取得出口备案证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取得动物防疫证    □取得其他证

	是否需要多张证书
	需要     张证书，证书需求: □按基地，□按产品

	体系有关情况
	□是 □否已建立体系文件，体系运行时间：      年     月     日

	聘请的咨询公司
	□否 □是，咨询公司:                     咨询师:           

	其他认证情况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HACCCP认证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有机产品认证     □GAP认证     □其他标准认证  

	是否为首次认证
	□是 □否 原认证机构名称                          证书期限:                
认证状态：□有效   □失效   □暂停   □撤销    □注销，
原认证机构证书处理日期：               


	申请方的承诺

本组织自愿向北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提出认证申请，并作保证：

1、 我单位向北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提交的本申请书内容属实；承诺履行认证合同、遵守认证要求、及时向认证机构通报变更的信息。

2、 我单位及受委托方未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信用中国”公布的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3、 我单位及生产经营相关方未被执法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

4、我单位涉及认证的产品，承诺保证执行产品相关的责任，遵守认证产品生产相关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5、承诺向认证或认可人员开放申请认证产品相关的所有适宜区域，同时应告知其收获安全间隔期。
6、生产的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安全卫生标准和有关规范的要求。
7、承诺守法诚信，接受行政监管部门、认证联盟及认证机构监督和检查，执行相关规则及技术规范。保证提供材料真实、执行“蒙字标”认证相关规则及技术规范、《富硒产品认证技术规范》和《富硒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以及其他产品认证对应的技术规范和规则。
8、我单位及其相关方在过去一年内未出现产品质量安全重大事故及滥用或冒用相关产品宣传的事件。
9、认证委托人及其相关方一年内未被认证机构撤销认证证书。
10、同意认证机构和认证监管部门使用注册数据并公开相关产品认证证书信息。

申请单位（公章）                            责任人签名/时间：



